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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核电项目重大合同的公告 

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与国核工程有限公司签订

了陆丰核电站1、2号机组MS10空气处理机组设备、MS14安全壳循环冷却机组

设备的采购合同，合同总金额为5,020万元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风险提示 

1、核电站建设周期较长，本次合同付款、进度等事项存在不确定性，在应

收账款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。 

2、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因违约、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终止、停产风险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国核工程有限公司隶属于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，是世界首批 AP1000核电

项目工程管理的主体单位以及我国第三代核电建设“专业化管理”的载体和“自

主化建设”的平台，成立于2004年12月，注册资金30,000万元。国核工程有限公

司目前承担了浙江三门、山东海阳 AP1000自主化依托项目的建设管理任务、

AP1000后续项目，以及国家重大专项示范工程 CAP1400的建设管理任务等。 

2、交易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 

公司及子公司与国核工程有限公司在2013年度没有发生类似业务交易金额，

2014年度、2015年度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分别为1,303.01万元、450.81万元。 

3、履约能力分析 

目前，国核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，财务状况较好，具备较强的履约能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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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 

4、国核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生效时间：合同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本合同并加盖

公司法人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即时生效。 

2、合同标的：陆丰核电站1、2号机组 MS10空气处理机组设备、MS14安全

壳循环冷却机组设备及相关服务。 

3、合同总金额：5,020万元人民币。 

4、款项支付：合同买方将按照合同规定的支付进度和支付条件支付合同款。

款项以人民币支付，支付方式为银行电汇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。 

四、本次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陆丰核电站是继三门核电站、海阳核电站、石岛湾核电站后，公司与国

核工程有限公司的再次合作。本次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的广度和

深度，巩固公司在核电通风与空气处理系统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。未来，公司

将紧抓国内核电建设重启及核电“走出去”等机遇，再接再厉，持续拓展公司

在核电领域的市场份额。 

2、根据供货进度，本次合同将对公司2017年及以后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

响。 

3、本次合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依法及时公告合同执行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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